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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苗栗縣建築師公會變更使用執照檢討項目表

申 請 人 設 計 人 掛號日期及掛號字號:

分間牆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八十六條規定。

變 更 地 址

變 更 地 號

變 更 前 後

用 途
(前) (後)

符 號 說 明  O 應附文件    X 未符規定     / 無需該項資料

檢討項目 檢討標準

變更使用類組

防火區劃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七十九條規定。

內部裝修材料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八十八條規定。

直通樓梯步行距離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三條規定。

緊急進口設置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零八條規定。

樓梯及平台淨寬、

梯級尺寸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十三條規定

防火構造限制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六十九條規定。

避難層出入口數量

及寬度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條規定。

避難層以外樓層出

入口寬度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一條規定

設置兩座直通樓梯

之限制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五條規定。

直通樓梯之總寬度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八條規定

走廊淨寬度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二條規定。

直通樓梯改為安全

梯或特別安全梯之

限制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六條規定。

特定建築物之限制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一十八條規定及

同施工編第五章第二節規定

建築物結構安全法

規檢討
符合建築構造編第十七條規定或建築師安全

鑑定書或安全鑑定報告書。

停車空間
符合都市計畫法令及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

九條規定。

第一頁  共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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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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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核

建築師

審核意見

(不符原因或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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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社團法人苗栗縣建築師公會變更使用執照檢討項目表

檢討項目 檢討標準

通風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四十三條規定。

屋頂避難平台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九條規定。

建築法第九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

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

防空避難設備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

公共建築物行動不

便者使用設施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七十條或依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七條規定提具替代

改善計畫。

日照、採光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四十條至第四十二條

規定。

防音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四十六條規定。

容積率
僅適用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3

條所附建築物變更使用原則表說明7規定之

變更時檢附

本案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規定，應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全部檢討，除上

述應檢討項目以外全部符合規定。

補正

建

築

師
 (       ) 不符規定擬退件

第二頁  共二頁

本工程上述項目確無違反法令規定之虞，特此簽證，依法負其責任

其他應補正事項(請一次列舉):

建築師簽章：  (       ) 尚符規定擬准發照 協

審

建

築

師

 (       ) 不符規定請補正

 (       ) 擬退件

 (       ) 補正完成擬准發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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